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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意和发展加速计划（ICDAP）项目标准 
 

 

1. 引言 
 

产权组织成员国大会在第六十六届会议通过了“创新、创意和发展加速计划”，将其纳入 2026/27

两年期工作计划与预算。 

 

秘书处被要求根据产权组织的常规做法，就“创新、创意和发展加速计划”资助的项目： 

 

i. 制定项目标准，确保与产权组织的预期成果有明确的联系，重点试行新的创新想法，不与

本组织正在进行的其他项目和倡议重叠； 

 

ii. 定期在产权组织网站上向成员国提供最新信息，包括所有项目的现状、每个项目下要完成

的活动、项目实施的最新情况以及项目成果； 

 

iii. 在每份产权组织绩效报告中提供有关各项目的全面报告。 

 

新计划的核心重点是赋能利益攸关方运用知识产权作为社会经济转型的催化剂，推动知识产权引

领的创新、创意和发展迈向更高水平。 

 

该计划将为试点新项目想法和方法提供空间，同时审慎考虑深化项目影响，确保项目的长期可持

续性和可扩展性。 

 

本文件提交了落实成员国大会决定和实施该计划的初步建议。 

 

 

2. 拟议的创新、创意和发展加速计划（ICDAP）项目标准 
 

标准 1：项目要求 

 

所有提案必须为综合性项目，而不是单独的活动。每个项目提案都应包含以下要素： 

 

• 具体目标和成果：与产权组织的预期成果有明确的联系。 

• 受益方识别：有明确定义的受益方/利益攸关方群体。 

• 伙伴机构：有指定的伙伴机构或国家联络点。 

• 交付方法：有详细的实施战略，包括界定的里程碑和产出。 

• 可衡量的关键绩效指标（KPI）：有明确具体的成果层级关键绩效指标。 

• 时间安排：有明确的成果实现时间表。 

• 资源识别：详细列出项目实施所需的人事和非人事资源。 

• 风险评估：识别实现项目成果中的风险及相关缓解措施。 

 

注：会议、培训、研讨会、网络研讨会或讲习班等单独活动不符合资格要求，除非它们是一项更

广泛的项目提案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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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2：项目组合多样性 

 

该计划将保持多样化的项目组合，总体覆盖广泛的知识产权领域。 

 

• 多种知识产权提案：鼓励整合多种知识产权类型的项目，特别是旨在构建和强化创新与创

意生态系统的项目。 

• 综合评估：该计划将总体评估所有项目的平衡性和代表性，以确保知识产权多样性的整体

方法。 

 

标准 3：地域多样性 

 

该计划应确保在同一成员国实施的项目不多于一个，从而促进地域多样性。该计划还应力求在所

有区域实现地域平衡。 

 

标准 4：创新导向 

 

项目必须提出新的创新倡议，这些倡议不属于产权组织的常规工作计划，但仍有助于实现产权组

织的预期成果。提案应设计为单独的试点项目，不应预设或依赖于多阶段的后续项目。 

 

标准 5：项目期限 

 

项目应设计为在整体计划期限（2026年 1月至 2027年 12月）内最多 12个月内完成。特殊情况下

可允许最多 6个月的特别延期。 

 

标准 6：预算一致性 

 

项目预算应与产权组织做法保持一致，并与项目范围和目标相匹配。 

 

标准 7：可持续性与可扩展性 

 

项目应纳入确保试点倡议可持续性及潜在可扩展性的措施，以便在成功完成后考虑将其纳入产权

组织实质性计划的主流。 



 

WIPO FOR OFFICIAL USE ONLY  

创新、创意和发展加速计划（ICDAP） 

建议项目提案模板 

 

 

建议项目标题 

 

 

项目简述 

 

 

主要目标 

 

 

目标受益方 

 

 

伙伴机构/联络点 

 

 

 

 

项目提案可通过常驻代表团提交至：ipap@wipo.int。 

 

mailto:ipap@wi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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